
浙工大〔2021〕72 号

行政机关各部门、各学院、各直属单位：

为进一步扩大高校科研人员科研经费使用自主权，充分激发

科研人员创造性和创新活力，建立绩效激励为导向的资源分配机

制，促进学校科研事业可持续发展，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浙江

工业大学科技项目间接费用管理办法》。现将该办法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浙江工业大学

2021 年 12 月 30 日

浙江工业大学文件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扩大高校科研人员科研经费使用自主权，

充分激发科研人员创造性和创新活力，建立绩效激励为导向的资

源分配机制，促进学校科研事业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办发

〔2021〕32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财教〔2021〕177号）、《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金管理办法》（财

教〔2021〕178号）和我省关于改革完善省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最

新实施意见等上级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科技项目是指由各级政府科技主管部

门等批准立项的，核定间接费用的各类纵向科研项目，分为预算

制项目与包干制项目。

第三条 间接费用是指学校在组织实施项目过程中发生的

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主要包括：依托单位为项目

研究提供的房屋占用，日常水、电、气、暖等消耗，有关管理费

用的补助支出，以及激励科研人员的绩效支出等。绩效支出不纳

入学校绩效工资总额。

第四条 间接费用的管理与使用遵循分类核定、统筹安排、

激励导向、发展优先、规范使用的原则。

第二章 费用核定

第五条 学校作为承担单位的科技项目，项目负责人应足额



预算间接费用。科技主管部门直接按比例核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条 预算制项目的间接费用按照学校科技类纵向科研

项目经费管理办法核定。包干制项目的间接费用按照学校科技类

包干制项目经费管理办法核定。

第三章 费用管理

第七条 间接费用纳入学校财务统一核算，分级管理，统筹

使用。

第八条 间接费用的 40%由学校统筹管理使用，主要用于学

校科研事业发展激励支出，包括但不限于项目绩效激励、重大科

研任务推进、管理优绩评价等科研活动的培育与激励等，在经费

到校时统一计提，由科学技术研究院（工业研究院、军工研究院）

（以下简称“科研院”）根据年度预算和相关文件制度执行。

第九条 间接费用的 60%由项目负责人管理使用，主要用于

激励科研人员的绩效支出、项目研究在学校公共资源上的占用费、

以及项目实施过程中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办公费用等其他支

出。

第十条 项目负责人管理使用的间接费用，其中激励科研人

员的绩效支出不设比例限制，应结合项目绩效及成果产出情况，

由项目负责人根据科研团队成员的贡献，提出绩效支出分配方案

并填写《浙江工业大学科技项目绩效支出发放分配表》后自行通

过财务系统据实发放。实行年薪制（协议工资）的科研人员，不

得从间接费用中发放绩效支出。

第十一条 预算制项目间接费用总额不得调增。包干制项目



间接费用实施绩效激励机制，按照学校科技类包干制项目经费管

理办法执行。

第十二条 项目实施过程中若确有需要，由项目负责人提出

申请，填写《浙江工业大学科技项目间接费用调整申请表》，经

科研院审批、计划财务处备案后可将其管理使用的间接费用调减

用于直接费用。

第十三条 学校作为承担单位的科技项目，如需向合作单位

拨付间接费用，拨付比例一般不得超过外拨合作经费占总经费的

比例。学校作为合作单位参与的科技项目，负责人应切实维护学

校与自身利益，根据所承担任务的比重，足额争取间接费用，其

中项目立项激励和项目执行绩效激励经费总额不超过学校统筹管

理使用部分的间接费用额度。

第十四条 项目负责人因工作变动调离学校的，其承担的科

技项目若需转出，仅允许直接费用转出。项目负责人和其所承担

的科技项目因工作变动转入学校的，若有间接费用转入，其管理

与使用按本办法执行。

第十五条 项目负责人调离、退休、主动辞职或身故的，其

间接费用由学校统筹，优先用于支持原团队的科研事业发展。已

退休项目负责人可通过团队返聘或临聘等形式，经科研院审批、

计划财务处备案后继续使用间接费用开展科研活动。项目负责人

因故被学校辞退、解除聘用或开除的，其间接费用由学校统一收

回。

第十六条 科技项目因故被项目主管部门撤销或终止，以及



未通过结题验收或综合绩效评价的，其间接费用按项目主管部门

有关规定执行，未有规定的由学校统一收回。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十七条 项目负责人应自觉接受并积极配合上级及学校

有关部门，或其委托的具有行业资质的社会专业机构，依据有关

法规对间接费用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八条 项目负责人应合理合规使用间接费用，违反科技

项目实施承诺书和科研经费使用承诺书的行为一经发现，取消项

目绩效实施资格，收回项目间接费用。同时纳入科研失信黑名单，

对严重科研失信行为实行追责和联合惩戒。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学校现行的其他文件

与本办法不符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科研院和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本办法

涉及上级部门的相关法规和管理文件如有变更，以新法规和管理

文件为准。

附件：1.浙江工业大学科技项目绩效支出发放分配表

2.浙江工业大学科技项目间接费用调整申请表



附件 1

项目名称及

计划编号

项目来源 □国家重点研发 □国家自科基金 □省重点研发 □省基础公益 □其他科技计划（或手填）

发放类型
□年度□中期□结题 □验收 □其他考

核
经费本编号

总绩效额

（万元）

已发放绩效额

（万元）

本次发放绩

效额（万元）

绩效发放

理由

说明：请项目负责人阐述该项目在执行期内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及项目绩效发放理由。

绩效发放

分配方案

序

号
姓名 学院（部门）

是否本校

教职工

是否项目

组成员
财务工号

发放额

（万元）

1 是/否 是/否
非本校教职工请

填身份证号

2 是/否 是/否

3 是/否 是/否

不敷填写可增行/页

项目负责人

签 字

本人充分知晓学校科研经费使用相关政策，遵守科研经费使用承诺，并对绩效支出发

放的真实性、相关性、合理性负责。

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一式二份，项目负责人、计划财务处各存一份。



附件2

项目名称及

计划编号

项目类型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浙江省重点研发 □浙江省基

础公益 □其他科技项目（请注明具体

项目类型）

项目执行期 20□□—20□□

项目负责人
直接经费本编号

间接经费本编号

项目负责人

统筹使用间

接费用额度

（万元）

申请调整后

间接费用额

度（万元）

申请调整后

直接费用额

度（万元）

申请调整说

明

请填写申请调整的详细理由。

项目负责人

签 字
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部门）

审 核
分管领导签章：

年 月 日

科研院审批 签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一式三份，待科研院审批后，项目负责人、科研院、计划财务处各存一份。


